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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空氣污染管制年空氣污染管制年空氣污染管制年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汽車燃料汽車燃料汽車燃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311 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規劃環境㆞政局局長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 第 43 條，制定《1999 年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 )(修訂 )規例》(見
附件 )，禁止供應及出售含鉛汽油和禁止供應、出售及分配含鉛的燃
料添加劑。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對於許多國家，環境㆗的鉛主要來自含鉛汽油，這並且可

以達到頗高的水平。長期接觸鉛可引起多種疾病，如貧血、高血壓、

過敏症及昏睡等。兒童的神經系統尤其容易受到鉛的損害。

3. 本港空氣的含鉛量多年來㆒直保持於極低水平，並且完全

符合本港的空氣質素指標。部分原因是本港無鉛汽油使用率高，亦

有部分原因是本港大多採用不會排出鉛的柴油車輛。不過，世界各

國都關注長期接觸鉛對健康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國際當前的做法，

正是要禁止使用含鉛汽油。許多發達國家已禁止出售含鉛汽油，香

港亦將配合全球的趨勢，全面消除本港鉛的來源。為此，我們建議

由㆒九九九年㆕月㆒日起禁止出售含鉛汽油。

4. 香港在㆒九九㆒年㆕月輸入無鉛汽油，主要讓我們為引進

利用催化轉換器淨化排放物的新㆒代低污染汽油車輛而鋪路。由於

含鉛汽油的鉛成分可以損壞催化轉換器，在㆒九九㆓年之後進口裝

置了催化轉換器的車輛，已經過專門設計，只可採用無鉛汽油。不

過，這並不表示沒有裝置催化轉換器的車輛就必定使用含鉛汽油。

其實，在本港使用的汽油車輛，幾乎全部可以採用無鉛汽油而不會

出現困難或影響車輛的性能。



5. 香港大部分汽油車輛已採用無鉛汽油。在㆒九九八年年

㆗，無鉛汽油佔市場的銷售量超逾九成。許多在㆒九九㆓年之前進

口的汽車現已採用無鉛汽油作為燃料。

6. 有少數型號（車齡㆒般超過 15 年）的車輛，可能需要使
用小量添加劑以潤滑和保護車輛的氣閥座。各大油公司都會為顧客

供應該等燃料添加劑。這些特別添加劑並不含鉛。

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

7. 《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 )規例》 (第 311 章，附屬法例 )
已訂立無鉛汽油的規格。我們建議禁止出售含鉛汽油，規定由汽油

供應商供應或汽油零售商出售的所有汽油，均須符合無鉛汽油的規

格。違反規定即屬犯法，可被罰款 50,000 元。如果汽油零售商能證
明他所出售的汽油，是由汽油供應商當作無鉛汽油供應，則不構成

犯罪。這表示除非汽油零售商從可疑的來源 (如走私㆟士 )獲得汽油供
應，否則供應無鉛汽油作出售用途是汽油供應商的責任。

8. 我們又建議禁止供應、出售及分配含鉛的燃料添加劑。如

果出售或分配含鉛燃料添加劑的㆟士，可以出示證據，證明供應該

燃料添加劑的㆟士曾以保證書或其他書面證據，保證該等添加劑並

不含鉛，則不屬違法。

9. 為了更有效㆞執法，我們建議設㆘㆒項推定：除非相反證

明成立，否則被指稱犯罪的㆟士是知道有關的汽油或燃料添加劑是

含鉛的。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10. 我們已於 1999 年 2 月 5 日刊登憲報宣布於 1999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擬議的取締含鉛汽油和含鉛燃料添加劑的措施。

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11. 執行這項建議跟執行現行有關汽油的規例方式相同。有關

㆟員會從加油站收集汽油及燃料添加劑樣本作檢查，確定是否符合



無鉛汽油的法定規格。我們預期此修訂帶來極微的額外工作量。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2. 根據燃料添加劑的市價，駕駛㆟士的車輛如屬舊型號且設

計㆖是以含鉛汽油推動的，即使要採用燃料添加劑，也不會因為使

用無鉛汽油而需付出較多金錢。

諮詢工作諮詢工作諮詢工作諮詢工作

13. 各油公司及香港汽車商會均支持禁止供應及出售含鉛汽

油的建議。各油公司會供應不含鉛的燃料添加劑，以便舊型號的汽

油車輛可以使用無鉛汽油。我們亦有向香港汽車會、各車隊經理、

各公用事業公司、以及對古典車輛有興趣的會社等徵詢意見，他們

均支持有關建議。雖然有部分古典車會社對不含鉛燃料添加劑的效

能表示懷疑，但資料顯示世界各㆞已成功㆞廣泛使用不含鉛的添加

劑。

14. 環境諮詢委員會在 1999 年 1 月 26 日的會議㆖討論並通過
有關修訂規例。我們已向環境事務委員會發出㆒份參考文件給各委

員。

公眾反應公眾反應公眾反應公眾反應

15. 公眾普遍歡迎禁止出售含鉛汽油。因為此舉會有助改善環

境，並可維持香港作為㆒個負責任城市的國際形象。由於加油站會

供應合適的不含鉛燃料添加劑，所以對駕駛㆟士只會造成少許不

便。

宣傳宣傳宣傳宣傳

16. 待建議通過之後，政府會立即進行㆒項宣傳計劃，包括發

出新聞稿，印製單張及海報，以及透過各傳媒進行推廣。環境保護

署會設立㆒條熱線，回答公眾有關禁止出售含鉛汽油的查詢。



規劃環境㆞政局規劃環境㆞政局規劃環境㆞政局規劃環境㆞政局

㆒九九九年㆓月㆒九九九年㆓月㆒九九九年㆓月㆒九九九年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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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1999 年空氣污染管制年空氣污染管制年空氣污染管制年空氣污染管制（汽車燃料）（汽車燃料）（汽車燃料）（汽車燃料）（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經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第 43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1999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空氣污染管制（汽車燃料）規例》（第 311 章，附屬法例）第 2 條現予修訂，
加入—

““燃料添加劑”（ fuel additive）指為加添在汽車的油缸、燃料供應系統或引
擎燃燒室內所設計的任何物質（燃料除外）。”。

3. 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

第 3 及 4 條現予廢除，代以—

“ 3. 供應或出售含鉛汽油供應或出售含鉛汽油供應或出售含鉛汽油供應或出售含鉛汽油

（ 1） 任何汽油供應商明知而供應或分發含鉛汽油，即屬犯罪，可處

第 5 級罰款。

（ 2） 任何汽油零售商明知而出售或要約出售含鉛汽油，即屬犯罪，

可處第 5 級罰款。

（ 3） 就根據第（ 1）款進行的法律程序而言，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
則須推定被控的汽油供應商明知他供應或分發的汽油是含鉛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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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就根據第（ 2）款進行的法律程序而言，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
則須推定被控的汽油零售商明知他出售或要約出售的汽油是含鉛汽油。

（ 5） 任何汽油零售商如證明—

（ a） 他在購買或以其他方式獲取汽油時，從汽油供應商

取得保證書或其他書面證據，指該汽油為無鉛汽

油；及

（ b） 該汽油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的狀態與在送交給他

時的狀態相同，

則不屬犯第（ 2）款所訂的罪行。”。

4. 汽油泵配油噴嘴的尺寸汽油泵配油噴嘴的尺寸汽油泵配油噴嘴的尺寸汽油泵配油噴嘴的尺寸

第 5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廢除在“裝有”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外
部直徑不超過 21.3 毫米的配油噴嘴。”；

（ b） 在第（ 2）款㆗—

（ i） 廢除“（ 1）（ a）或（ b）”而代以“（ 1）”；

（ i i） 廢除“罰款 $50,000”而代以“第 5 級罰款”。

5. 汽油的分配汽油的分配汽油的分配汽油的分配

第 6 條現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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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應或出售汽車柴油供應或出售汽車柴油供應或出售汽車柴油供應或出售汽車柴油

第 7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及（ 2）款㆗，廢除“罰款 $50,000”而代以“第 5
級罰款”；

（ b） 在第（ 3）款㆗，在首次出現的“汽車”之前加入“任何”。

7. 加入第加入第加入第加入第 IV 部部部部

現加入—

“第 IV 部

燃料添加劑

8. 供應或出售含鉛的燃料添加劑供應或出售含鉛的燃料添加劑供應或出售含鉛的燃料添加劑供應或出售含鉛的燃料添加劑

（ 1） 任何㆟明知而供應或分發含有任何分量的鉛的燃料添加劑，即

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 2） 任何㆟明知而出售或要約出售含有任何分量的鉛的燃料添加

劑，即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 3） 就根據第（ 1）款進行的法律程序而言，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
則須推定被控的㆟明知他供應或分發的燃料添加劑是含鉛的。

（ 4） 就根據第（ 2）款進行的法律程序而言，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
則須推定被控的㆟明知他出售或要約出售的燃料添加劑是含鉛的。

（ 5） 任何㆟如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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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他在購買或以其他方式獲取燃料添加劑時，從供應

該燃料添加劑的㆟取得保證書或其他書面證據，指

該燃料添加劑是不含鉛的；及

（ b） 該燃料添加劑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的狀態與在送

交給他時的狀態相同，

則不屬犯第（ 2）款所訂的罪行。

9. 分配含鉛的燃料添加劑分配含鉛的燃料添加劑分配含鉛的燃料添加劑分配含鉛的燃料添加劑

（ 1） 任何㆟明知而將含有任何分量的鉛的燃料添加劑倒進、放入、

注入或加入汽車的油缸、燃料供應系統或引擎燃燒室內，即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 2） 就根據第（ 1）款進行的法律程序而言，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
則須推定被控的㆟明知他倒進、放入、注入或加入汽車的油缸、燃料供應系統

或引擎燃燒室內的燃料添加劑是含鉛的。

（ 3） 任何㆟如能證明—

（ a） 他在購買或以其他方式獲取燃料添加劑時，從供應

該燃料添加劑的㆟取得保證書或其他書面證據，指

該燃料添加劑是不含鉛的；及

（ b） 該燃料添加劑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的狀態與在送

交給他時的狀態相同，

則不屬犯第（ 1）款所訂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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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政局局長

1999 年 1 月 28 日

註釋

本規例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汽車燃料）規例》（第 311 章，附屬法例），以
禁止—

（ a） 供應或出售含鉛汽油；及

（ b） 供應、出售或分配含鉛的燃料添加劑。


